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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权力类

小额贷款公司设立与变更备案（设立、变更、注销）

权力运行流程图

行政相对人（单位） 向市政府提出设立申请材料 ， 向县（市 、区）地方金融监管
局提出变更申请。

申请人（单位）将申请材料报请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（地方金融监管局）进行审核。

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（地方金融监管局）对符合条件的 ，出具请示文件及承诺函（申
请筹建需提供），并将申请材料上报市政府（地方金融监管局）。

对材料不合格的 ，一次性告知予以退回。

审 查 ：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。

决 定： 自受理之日起 ，规定时间内作出决定。

准予备案或上报的，签
发有关文件。

获得许可的 ，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向市政府下发核准筹建通知书 。市政府
接到通知后 ，向申请人所在县（区、市）政府下发筹建批复 ， 由县（区、
市）政府据此下发批准筹建批复。

申请人接到筹建批复后 ，按要求抓紧筹建 ，筹建工作结束后 ，尽快向所在地县级政府提出开业申请 ，经县级政
府审核后上报市政府 ， 由市政府或市政府指定部门下达准予开业批复 。开业申请材料事先报省政府金融办备案。

承办机构：金融监管一科
服务电话：0550-2171786，监督电话：0550- 3518503

作出不予备案或上报的决定，说明理
由，将结果送达申请人。并告知依法
申请复议 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申请筹建的，市政府对符合
规定的，上报省地方金融监
管局。

不获得许可的，相关申请材料
退回市地方金融监管局。市地
方金融监管局退回申请人。

申请材料经审核合格的，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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